

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涪发改委发〔2022〕262号

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涪陵至罗云、焦石、复兴班线客运票价的批复    
重庆市涪陵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你司《关于核定涪陵至焦石等班线客运票价的请示》（涪运

司〔2022〕12号）收悉。由于江东街道办事处至焦石方向公路升级改造已经完成，我委按照区交通部门测定的营运里程和站点设置情况，批复如下：

1、 涪陵至罗云、焦石、复兴班线客运票价详见附表（始发站为高山湾交通枢纽，简称高山湾）。

2、 客运票价中不包含旅客站务费，客车经营者不得向在站外购票上车的乘客收取旅客站务费。

三、严格执行票价政策。客运票价核定后，你司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不得擅自涨价，严格按照附表中的站点收费。客运司售人员不得违反规定拒载和甩客。

四、客运票价优惠政策: 成人及身高超过1.50米的儿童乘车购买全票。身高1.30米以下，不单独占用座位的儿童乘车免费，身高1.30—1.50米的儿童乘车购买儿童票。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乘车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购买优待票。儿童票和优待票按照具体执行票价的50%计算。对享受优待票、儿童票、免票的乘客，无不正当理由不得拒载。对乘车享受儿童票和优待票的乘客应当提供座位。

五、搞好明码标价。在客运站点和营运车厢内的醒目位置向乘客公示票价和监督举报电话，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和价格、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价格举报电话：12315，运管举报电话：72222667。

六、本批复从发文之日起执行，我委《关于涪陵至焦石复兴、罗云、包鸾农村客运临时票价的通知》（涪发改委发〔2019〕335号）同时作废。

附件：涪陵至罗云、焦石、复兴、包鸾班线客运票价表

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 4月 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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